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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 

2018年参与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年度报告 

 

一、企业概况 

1.企业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 

2.企业地址 

山西省沁水县龙港镇新城社区 

3.企业简介 

华北油田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隶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探矿面积 2590平方千米，煤层气资源量 3490

亿立方米，勘探开发领域分布于晋城市的高平、沁水、阳城、泽

州和长治市的襄垣、屯留、长子等县市。  

2006年 5月 29日，经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批准，山西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成立，正式启动了晋城地区煤

层气勘探开发建设。 

2011 年 8 月 6 日，为加快长治地区煤层气勘探评价，成立

了长治煤层气项目部，2012 年 6 月 1 日，长治煤层气项目部更

名为长治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 

2016年 12月 6日，长治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整体划转归

合并至山西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 

目前设置机关部室 8 个，机关直属单位 4 个，基层单位 10

个，在册员工 682人。钻井 3300口，投入生产 2851口，建产能



23 亿立方米，形成规模煤层气生产能力。配套建成了 1 座处理

中心，13 座集气站，4 座变电站，13 座开闭所，架设 932 千米

输配电线路，敷设 1383 千米采集气管线。2009 年 9 月 10 日，

以煤层气处理中心为核心的系统配套工程正式投产并向西气东

输管道供气，实现了规模外输、商业运营，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数

字化规模化煤层气示范基地。目前是集煤层气勘探、开发、生产、

外销、科研、新技术推广于一体的核心企业，先后荣获：全国瓦

斯治理先进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十二五”企业文化先进单

位、山西省百强企业、山西省优秀企业。 

二、校企合作育人情况 

1.企业接纳实习生人数：平均每年 100人。 

2.企业提供实习岗位：采气、输气、数据处理 

3.实习指导教师人数：2人。 

4.实习时间：一年。 

5.实习负责人：龚强。 

6.学生实习津贴：每人每月 700元。 

7.接纳教师实践人数：2人。 

8.教师实践岗位：数据分析与处理、采气、输气、新技术推

广。 

9.教师实践时间：10个月。 

10.以校企合作形式参与了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石油工程

技术、油气开采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专业指导委员会、



课程标准的开发，实训项目开发，兼职教师授课等。 

三、校企合作共同育人成效 

公司与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于签订了校企合作共同育人

的合作协议，并建立了“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校外实训基地”

和“大学生思政教育基地”。合作期间，双方共同研究制订了“工

学交替、分段递升”人才培养模式、制订了跟岗实习计划、适宜

在企业学习的课程由我们的培训师或技能专家每周六、日授课、

制订了学生现场学习管理制度等。在校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充

分利用各自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发挥各自在人才培养方面的

优势，实现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校企双赢”。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良性运行，师傅带着学生参与生产，为

公司顺利完成生产任务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做出了贡献。 

    促进了企业技术人才的储备。公司坚持公司发展与高校育人

并重的原则，积极履行校企合作协议中的“工学交替、分段递升”

的培养模式，在学生实习期间，安排具备相应专业知识、技能和

工作经验的技术专家作为校方的兼职教师，他们不仅在工作中以

“一对一”的师带徒方式进行轮岗生产实践指导，而且每周定时

对学生进行生产理论与实践的讲授。兼职教师们在课前准备、讲

解、答疑的过程中，可以举一反三，使自身的综合能力大大提高，

为公司的人才储备，技术提升，科技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校企思政工作互动融通机制的建立与健全，有效推动了我公

司青年员工思想政治工作迈上新的台阶，真正实现思政工作水平



和生产经营业绩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良性发展循环。 

为学院“工学交替、分段递升”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顺利实施

提供了必要保障。 

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实力。学生通过半年的实

习，不仅在专业、劳动技能上有所收获；更大的收获则是初步认

识了社会、适应了环境、磨练了意志；学会了为人处世、锻炼了

个人抗挫折的能力等，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能够明确学

习方向，做到查漏补缺，学会了学习，增强就业竞争实力。 

四、存在的问题 

1.校企合作没有有力的政策及财政支持 

企业承担了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任务，但没有得到政府在政策

和财政方面的支持。 

    2.校企合作缺失法律、法规的约束和保障 

    合作的风险性贯穿于合作的全过程，使校企合作双方顾虑重

重。在现有法律和法规的框架下，没有明确规定校企合作双方的

权利及义务，使校企合作缺乏稳定性。 


